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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任务书
一、竞价须知：
1.降价方式：集采平台竞价
2.项目名称：2025-2026年度在线监测设备维保项目
3.维保期：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4.付款方式： 每月完成维保无问题并开具发票后支付，支付形式：银行承兑。

二、主要技术要求：

1、项目概况：

1.1 在线监测设备（简称CEMS）为利用数采仪、分析仪及配套软硬件系统对排放口6参数（颗粒物或氮氧化物或VOCS、温度、压力、流速、湿度、氧气）进行取样分析测量，数据实时传送到网络实现三级联网，实时监控排放废气浓度达标情况。

1.2 天津重工共计6台在线监测设备，分别为：粉尘在线监测系统(CEMS)3套，P1、P4、P5等三个排放口监测颗粒物等6参数；VOCs在线监测系统(NMHE-CEMS)2套，P7、P10等两个排放口监测VOCS等6参数；CEMS在线监测系统1套，P2一个排放口监测氮氧化物等6参数。

1.3 颗粒物排放标准：120mg/m3，按《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1.4 VOCs排放标准：40mg/m3，按《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

1.5 氮氧化物折算排放标准：300mg/m3，按《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 556-2015》。

1.6 维保单位负责共计4个在线监测分析间房屋内电路系统维修工作。

2、执行标准及技术规范

应按照但不限于以下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相关要求，对我公司烟气在线监测设备提供运营维护工作，运维期间如遇上级主管部门发布新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应执行新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主席令第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保局令第28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9号）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76-2017）；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通知》（津环规范[2019]7号）。

3、运行维护服务范围

采取大包形式，负责6套烟气在线监测设备的日常维护、维修及更换备品备件。严格按照国家及天津市相关在线监测设备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设备说明书的内容执行，确保6套在线监测设备的连续达标、稳定、正常运行，有效数据上传率满足环保要求；负责提供在线监测设备的所有易耗品、备品配件、标气等,确保正常运行的相关设施，分析仪、数采仪等重要部件负责维修，在确需更换的情况下分析仪由甲方负责采购更换、数采仪甲方采购乙方负责更换。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期间发生问题需运维方与甲方共同积极寻找问题解决方案，并与环保在线监测相关部门协商进行问题处置，避免行政处罚。

4、联网在线监测设备日常维护工作

4.1 至少每7天到现场对系统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维护，包括：

（1）定期对气态污染物进行一次零点、量程标定；

（2）定期检查、及时更换分析仪器所必需的标准气体，确保标气不过期；

（3）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系统所必须的易损设备，如供给软管、废气排气管、探头滤芯、二级过滤器滤芯等，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4）生产及配套环保设施停运到开始生产前应及时到现场清洁光学镜面；

（5）定期（每月）清洗隔离烟气与光学探头的玻璃视窗，检查仪器光路的准直情况；定期对清吹空气保护装置进行维护，检查鼓风机、软管、过滤器等部件；

（6）定期检查设备的过滤器、采样探头和管路的结灰和冷凝水情况、气体冷却部件、转换器、泵膜老化状态；

（7）定期检查流速探头的积灰和腐蚀情况、反吹系统和管路的工作状态；

（8）定期维护记录按《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附录G中的表格形式记录,记录表装订成册，一式三份。

4.2 每15天对粉尘仪进行一次零点、量程标定。

4.3 每月对整个系统（包括采样系统、分析仪器系统、数据存储、控制系统、数据传输系统）进行一次保养和维护，包括：

（1）对流速进行零点标定；

（2）采样探头及采样管路、反吹系统、仪器分析系统进行清洗和维护；

（3）对数据存储、控制系统工作状态进行一次检查；

4.4 每3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全系统校准，更换一次采样探头滤芯，空气泵滤膜。每年进行一次全系统检查。

4.5 保持仪器设备及站房的清洁。

4.6 仪器档案文件管理工作

健全系统技术文件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中的自动监控仪器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现，乙方将对各个污染源连续排放子系统和系统中的各台仪器设备建立严格的技术档案。

4.7 技术档案基本要求

（1）档案中的表格采用统一的标准表格；

（2）记录清晰、完整，现场记录在现场及时填写，有专业维护人员的签字；

（3）可从技术档案中查阅和了解仪器设备的使用、维修和性能检验等全部历史资料，以对运行的各台仪器设备做出正确评价；

（4）与仪器相关的记录可放置在现场，所有记录均妥善保存。

（5）配合甲方健全档案。

4.8 运行服务响应组织措施

设备发生故障或接到故障通知，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及时配合甲方完成故障的诊断和维护，一般问题在4小时之内给予解决。

合同约束条款

    需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约束条款，乙方未在规定时间内（4.8要求）完成故障响应、现场服务、故障处理和故障说明反馈等，每次按200元罚款或在合同中扣除，超过4小时，每次核减300元，超过6小时，每次核减500元，如因故障处理不及时导致环保行政处罚等严重后果，乙方需承担响应损失并给予同等数额罚款，直至撤销合同。

6、维保期：一年。

三、纪律

   1.招标人：不允许向投标人泄露价格及其它信息。

   2.投标人：不允许弄虚作假，互相串标。

   3.评委：不允许渎职泄露评标信息。

四、仲裁：

   招投标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如果协商仍得不到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买方所在地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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